
 

 

澎湖縣 110 年縣立文光國中 

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推動夏日樂學計畫申請書 
 

■方案 1 本土語文活動課程(閩南語) 班別:甲班 

□方案 2 整合式學習方案          

 
   A部分:學校的夏日樂學成果與弱勢學生需求 

壹、110年申請學校之過去申請情形 

105年 
■方案 1    ■通過(1)班，而共獲補助(6.1)萬元，語言別(閩) 

■方案 2    ■通過(1)班，而共獲補助(8.1)萬元 

 

106年 

 

□方案 1    □通過( )班，而共獲補助( )萬元，語言別( ) 

□方案 1-2  □通過( )班，而共獲補助( )萬元，語言別( ) 

□方案 2    □通過( )班，而共獲補助( )萬元 

 

107年 

 

□方案 1    □通過( )班，而共獲補助( )萬元，語言別( ) 

■方案 1-2  ■通過()班，而共獲補助(9.0)萬元，語言別(閩語) 

■方案 2    ■通過(1)班，而共獲補助(8.0)萬元 

108年 
■方案 1    ■通過(1)班，而共獲補助(11.0)萬元，語言別(閩) 

■方案 2    ■通過(1)班，而共獲補助(10.0)萬元 

109年 
■方案 1    ■通過(2)班，而共獲補助(22.0)萬元，語言別(閩南語) 

■方案 2    ■通過(1)班，而共獲補助(10.0)萬元 

 

貳、弱勢學生比例偏高學校說明(建議填寫)此表為申請方案二偏遠參考值 
身份別 人數 占全校學生數比例(%) 

新住民子女學生 57 16.01% 

原住民學生 4 1.12% 

低收入戶學生 35 9.83% 

隔代教養家庭學生 45 12.64% 

身心障礙學生 32 8.99% 

   弱勢學生總計 173 48.60% 

   本校全校學生數 356  

 

 參、110年申請學校之過去辦理成效或補充說明 

本校連續多年申請夏日樂學專案，並且曾為試辦學校。109年暑假辦理 3個

班，成果相當顯著。 

 
(建議填寫，有助於審查通過。) 



 

 

   

  



 

 

 B部分:計畫內容 
計畫項目 內容簡述 

課程名稱 放綜一下，熱學文光 

課程內容摘要 以「綜合領域」的活動式課程架構串起整個夏日樂學，配合 108 彈性校本

課程「海洋島嶼」的教學模式，讓學生在夏季中快樂的學習。 

壹、 計畫目的 

(可複選) 

□暑期期間可實驗創新教學法 

□促進學校的整合學習設計 

■強化學生的本土語言素養 

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熱情 

■導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

□其他 

貳、需求分析 ●學校本位課程簡介： 校本課程「海洋島嶼」在認識鄉土的產業、環境、

習俗，結合本土語的實施，拓展學生學生視野及學習興趣。 

●社區性質分析： 社區多耆老並且文化資源遍布，在傳統技藝漸日失傳，

學校肩負起傳承的責任。 

●學生學習需求分析： 本縣位於離島偏遠，屬文化不利地區資訊刺激相對

不足。近半數學生為了學科的補習而缺少戶外活動，藉由本計畫可以讓學

生親近鄉土與自然。 

參、課程設計 ●課程設計理念：採取混齡動態式教學，讓學生於活動課程中學習本土

語。 

●教學策略： 

○方案一：採取沉浸式、融入式的方式在生活中學習。 

○方案二： 

●教材研發(可複選) 

    ■自編研發 (自編教材比例 0.00%) 

    □配合坊間教材編修後使用   □坊間教材 

    □其他 

●課程型態(可複選) 

    □集中式  ■沉浸式  ■參與式  ■活動式  □講述式 

    ■小組式  ■體驗式  □遊戲式  □團體式 

    □其他  

●授課方式(可複選) 

(不得對學生進行精熟背誦、單向講述、反覆考試等方式之學科加強課程) 

    □講述教學 □角色扮演 ■分組學習 □活動表演 

    □欣賞電影、歌曲等    ■實作體驗 ■社區踏查/校外參訪 

    □其他  

●課程類別/領域(可複選)  

□國語文       □英語             □社會 

□數學         □自然與生活科技   □資訊 

□健康與體育(舞蹈、運動)          □藝術與人文 

■閩南語與文化 □客家語與文化     □原住民族語與文化 

□coding課程(■甲班□乙班□丙班□丁班) 

□其他 

肆、預期效益 

 

1.融入學習、思考、表達的方式，有助於實驗創新教學 

2.教師共同參與課程設計，有助於整合學習設計 

3.體驗式教學方法，有助於課程與社區（會）資源結合 



 

 

4.寓教於樂，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自主學習能力 

5.安排多元化課程，改善學生課業學習落差程度 

6.傳承鄉土技藝，而結合先民智慧、傳統技藝 

 

     

      伍、學生人數:總人數 ( 15 ) 位(時段/學生年級可複選) 

      (每校至多申請 4班，每班人數 15-30人；偏遠地區或離島學校開班人數得調降至 10人即可開班) 

班別 期程 人數 節數 天數 時段 學生年級(1-9年級) 

甲班 07月 05日至 07月 23日 15 80 10 
■上午 

■下午 
□1 □2 □3 □4 □5 

■6 ■7 ■8 ■9  

乙班   月 日至 月 日    
□上午 

□下午 
□1 □2 □3□4□5□6

□7□8□9 

丙班   月 日至 月 日    
□上午 

□下午 
□1 □2 □3□4□5□6

□7□8□9 

丁班   月 日至 月 日    
□上午 

□下午 
□1 □2 □3□4□5□6

□7□8□9 

 

如有符合以下請勾選 

□此計畫具有跨校招生性質 

■此計畫具有混齡教學性質 

 

陸、師資安排 

   一、行政團隊(應能團隊組織完備、分工明確) 

職務 姓名 工作內容 

教務主任 陳政一 行政協調 

教學組長 李月琪 課程安排 

教務幹事 洪三元 資源支援 

資訊組長 陳玉惠 課程安排 

 

   二、教學團隊 

(課程師資能顧及多樣化，有師資安排合適度；採師資開放，上課人員可未必是教師） 
師資姓名 學/經歷 現職 授課名稱 備註 

陳政一 

(甲班 ) 
師大國文 

文光國中教務主

任 
木工製作 

●本校師資 

■一般師資 

□傳統指導藝師 

□部落耆老 

○外聘師資 

胡重潤 本校事務組長  踏涼傘講 ●本校師資 



 

 

(甲班 ) 師 ■一般師資 

□傳統指導藝師 

□部落耆老 

○外聘師資 

簡喬芸 

(甲班 ) 
本校舞蹈教師 本校舞蹈組長 

踏涼傘講

師 

●本校師資 

■一般師資 

□傳統指導藝師 

□部落耆老 

○外聘師資 

張淯婷 

(甲班 ) 

澎科大休閒系畢

業 
 

手工藝編

織 

○本校師資 

●外聘師資 

■一般師資 

□傳統指導藝師 

□部落耆老 

洪三元 

(甲班 ) 
科技大學畢業 幹事 

獨木舟、

海釣 

●本校師資 

■一般師資 

□傳統指導藝師 

□部落耆老 

○外聘師資 

張淑婷 

(甲班 ) 

科技大學餐飲系

畢業 
 

烹飪、縫

紉 

○本校師資 

●外聘師資 

■一般師資 

□傳統指導藝師 

□部落耆老 
 

 

 

   三、團隊增能研習/會議/備課活動  

(至少舉行 2次，參與師資辦理座談會或研習，以凝聚共識，並有教師合作機制完備性)  

時間 性質 主要參與人員 

109年 12月 1日 
○研習  ●會議 

○備課活動 

■校長  ■主任  ■老師 

□其他   總共參加人數：(6)人 

110年 5月 25日 
○研習  ○會議 

●備課活動 

□校長  ■主任  ■老師 

□其他   總共參加人數：(10)人 

 

柒、課程規劃 

   一、整體課程規劃 

甲班 

課程主題 單元名稱 語言別 節數 

實作及 

活動性

課程 

自編教材簡述

(30 字以內) 

課程簡述 

(30 字以內) 
師資姓名 

在地傳統技藝 踏涼傘實作 閩南語 8 節 ● ○ 

認識澎湖在地技
藝，結合舞蹈與

傳統。 
 

簡喬芸 

在地傳統技藝 
踏涼傘成果
發表 

閩南語 4 節 ● ○ 
踏涼傘入門教學 

 
胡重潤 



 

 

傳統編織 傳統編織 閩南語 8 節 ● ○ 
學習本地傳統編
織魚簍、環保杯 

 

張淯婷 

社區踏查 社區踏查 閩南語 8 節 ● ○ 
踏查社區廟宇 

 
陳政一 

傳統美食製作 
傳統美食製
作 

閩南語 8 節 ○ ○ 

學習製作本地特
有美食，例如南
瓜米粉、鮮魚
湯、菜繭 

 

張淑婷 

認識海洋 認識海洋 閩南語 8 節 ● ○ 

透過認識潮間
帶、傳統漁業、
傳統生活學習本

土語 
 

洪三元 

褒歌創作 褒歌創作 閩南語 8 節 ● ○ 

參訪生活博物館
認識傳統居民生
活，並透過文化
局網站學習褒歌
及創作閩南語詩 

 

陳政一 

傳統木工 傳統木工 閩南語 8 節 ● ○ 

認識傳統廟宇建
築並實作相關器

具 
 

陳政一 

在地傳統技藝 踏涼傘開門 閩南語 4 節 ● ○ 
進行踏涼傘禮儀

教學 
 

簡喬芸 

在地傳統技藝 
踏涼傘陣法
介紹與實作 

閩南語 4 節 ● ○ 
介紹七星、八卦

陣 
 

簡喬芸 

社區踏查 踅菜市 閩南語 4 節 ● ○ 

實際前往菜市場
買食材及語言溝

通 
 

張淑婷 

傳統木工 
木工工具介
紹與實作 

閩南語 8 節 ● ○ 
介紹常用工具並

進行操作 
 

陳政一 

 

  二、課程表(至少 2週，建議為 2-4週)  

甲班 

日期 
星

期 

第 1節 第 2節 第 3節 第 4節 第 5節 第 6節 第 7節 第 8節 第 9節 第 10節 

8：15-

9：00 
9：10-

9：55 
10：05-

10：50 
11：00-

11：45 
1：00-

1：45 
1：50-

2：35 

2：：

40-3：

25 

3：30-

4：15   

7/5 一 踏涼傘

實作※ 
踏涼傘

實作※ 
踏涼傘

實作※ 
踏涼傘

實作※ 
社區踏

查※ 
社區踏

查※ 
社區踏

查※ 
社區踏

查※   

7/6 二 踏涼傘

開門※ 
踏涼傘

開門※ 
踏涼傘

開門※ 
踏涼傘

開門※ 
傳統編

織※ 
傳統編

織※ 
傳統編

織※ 
傳統編

織※   

7/7 三 

踏涼傘

陣法介

紹與實

作※ 

踏涼傘

陣法介

紹與實

作※ 

踏涼傘

陣法介

紹與實

作※ 

踏涼傘

陣法介

紹與實

作※ 

褒歌創

作※ 
褒歌創

作※ 
褒歌創

作※ 
褒歌創

作※   

7/8 四 踏涼傘

實作※ 
踏涼傘

實作※ 
踏涼傘

實作※ 
踏涼傘

實作※ 
傳統編

織※ 
傳統編

織※ 
傳統編

織※ 
傳統編

織※   

7/9 五 
踏涼傘

成果發

表※ 

踏涼傘

成果發

表※ 

踏涼傘

成果發

表※ 

踏涼傘

成果發

表※ 

褒歌創

作※ 
褒歌創

作※ 
褒歌創

作※ 
褒歌創

作※   



 

 

7/19 一 踅菜市

※ 
踅菜市

※ 
踅菜市

※ 
踅菜市

※ 

傳統美

食製作

※ 

傳統美

食製作

※ 

傳統美

食製作

※ 

傳統美

食製作

※ 
  

7/20 二 社區踏

查※ 
社區踏

查※ 
社區踏

查※ 
社區踏

查※ 

木工工

具介紹

與實作

※ 

木工工

具介紹

與實作

※ 

木工工

具介紹

與實作

※ 

木工工

具介紹

與實作

※ 

  

7/21 三 

木工工

具介紹

與實作

※ 

木工工

具介紹

與實作

※ 

木工工

具介紹

與實作

※ 

木工工

具介紹

與實作

※ 

傳統木

工※ 
傳統木

工※ 
傳統木

工※ 
傳統木

工※   

7/22 四 傳統木

工※ 
傳統木

工※ 
傳統木

工※ 
傳統木

工※ 

傳統美

食製作

※ 

傳統美

食製作

※ 

傳統美

食製作

※ 

傳統美

食製作

※ 
  

7/23 五 認識海

洋※ 
認識海

洋※ 
認識海

洋※ 
認識海

洋※ 
認識海

洋※ 
認識海

洋※ 
認識海

洋※ 
認識海

洋※   

 



 

 

  C部分:經費申請表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(夏日樂學計畫) 
 *一個班一個計畫書一個經費表，如申請四個班應繳交四個計畫書四個經費表。 

▓申請表 

□核定表 

申請單位：澎湖縣  縣立文光國中  計畫名稱：夏日樂學-(放綜一下，熱學文光)  節數:方案 1-甲班 80

節 

計畫期程：110年 7月 1日至 110年 8月 31日(核定應結報日期：110年 10月 31日前)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110,000 元，向本署申請補助金額：    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元 

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：□無□有 

（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金額） 

國教署：  元，補助項目及金額： 

XXXX 部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元，補助項目及金額：  元 

經  費  項  目 

計 畫 經 費 明 細 
國教署核定情形 

（申請單位請勿填寫） 

單價

(元) 
數量 

總價

(元) 
說  明 金額(元) 說  明 

業         

務          

費 

□1A-(傳統技藝指導者) 

鐘點費 A 
800 0節 0 

附件 1-A 

( 0 )節 
  

 

□1B-(一般師資) 

鐘點費 B 國中 
450 80節 36,000 ( 80 )節  

□1C-(助理講師) 

鐘點費 C國中 
225 80節 18,000 

( 80 )節 

每一堂課至多由 1位講

師及 1位助理講師上

課。 

 

□2-外聘講座補充保費 0 0式 0 

以外聘講師及助理講師 

(助教)補充保費合計

2.11%計算。 

 

□3-勞保及勞退費 0 0式 0 

非學校編制內且未具公

保之外聘講師，其勞保

及勞退費用得由學校在

不重複投保的原則下核

實編列。 

 

□4-學生活動交通費 4000 5趟 20,000 
依課程需求依實核支。 

 

□5A-學生平安保險費 20 75人 1,500  

□5B-代理教師或非公教 

人員平安保險費 
0 0人 0 

依實核支，依經費標準

辦理。 
 

□6-教學材料費 18000 1批 18,000 附件 1-B  

□7-印刷費 0 0批 0 
附件 1-C7依整體課程及

計畫需求，依實核支。 
 

□8A-偏遠地區(含離島)學  

     校學生午餐費 
80 

150

個 
12,000 

(  10 )天 
屬偏遠學校必編 

 

□8B-非偏遠地區學校弱勢 

     學生午餐費 
0 0個 0 

(  )天 

非偏遠地區學校得在總

補助經費不變下編列弱

 

 



 

 

勢學生午餐費，每班補

助標準比照教學材料費

辦理(即總經費的 30％) 

□9-講師(含助教)午餐費 80 20個 1,600 

( 10  )天 

每位講師(含助理講師)

每日午餐 80元，得在

總補助經費不變下編

列，依實核支。 

 

□10A-偏遠地區(含離島) 

學校外聘講師住宿 

費 

0 0式 0 

得在總補助經費不變下

編列，依實核支(如屬

非偏遠地區學校之外聘

講師住宿費及交通費，

得在計畫中敘明需求理

由後編列)。 

*非偏遠地區請填附件

1-D敘明理由。*  

 

 

□10B-非偏遠地區(含離 

      島)學校外聘講師住 

      宿費 

0 0趟 0  

□11A-偏遠地區(含離島) 

學校外聘講師交通 

費 

0 0趟 0  

□11B-非偏遠地區(含離 

      島)學校外聘講師交 

      通費 

0 0趟 0  

□12-雜支 2900 1式 2,900 

依本署補助總經費 10%

編列，凡前項費用未列

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，

如文具用品、紙張、資

訊耗材、資料夾、郵資

等。  

 

合    計     
 

110,000 

請以阿拉伯數字呈現，填寫

整數金額，以千為單位，不

宜有百位以下零頭。 
  
本署補助金額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元 

承辦 

單位         

主(會)計                    

單位 

機關學校首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或團體負責人 

國教署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組室主管 

備註： 

1. 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，

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金額，如有隱匿不實或造假情

事，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2. 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，以不補助人事費、內部場

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。 

3. 申請補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

事項」、預算法第 62 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，應明確

標示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（教育部）名稱，並不得以置入性

行銷方式進行。 

4. 依據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第 8條第 8項規定

「各計畫二級用途別項目間互相勻支，得循執行單位內容行政程序自行

辦理」。 

補助方式： 

 □全額補助 

 ■部分補助 

（指定項目補助□是■否）   

餘款繳回方式： 

□繳回（請敘明依據）  

■不繳回（請敘明依據） 

  □依政府採購法完成採 

     購程序者依契約定。 

  ■未執行項目之經費， 

    應按補助比率繳回。 

  □未執行項目之經費， 

    應全部繳回。 

  ■執行率未達 88%之餘 

    款，按補助比例繳回。 



 

 

*碳粉匣、資料影印與印刷費不得重複編列，需視為同一經費項目。 



 

 

附件 1-A  
 

傳統技藝指導者(以下簡稱「藝師」)之認定標準明定如下： 

1. 長期從事重要民族藝術工作，而且具有卓越技藝，並且檢附自傳、證書以及相關證明文

件(如海報、獎狀、媒體報導、作品照片、所出版之書籍)者。 

2. 取得國際級、國家最高級教練證、街頭藝人證照、族語優級/高級證書、閩語專業級/高

級證書、文化部藝師/藝生證，且能提出相關證明者。 

(註：語言能力證照、客語薪傳師均視同「一般師資」) 

3. 耆老資格:擔任該族祭祀祭儀活動者或已成為該族文史工作者，且能提出相關證明者。 

4. 取得外國專業文憑(詳見教育部外國學位或文憑認定原則-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查詢

系統)以及國內博士文憑者。 

 

*惟以上資格教師需任教其直接相關課程，才能給付一節 800元鐘點費。 

*未檢附藝師相關證明及文件者，審查視同『未通過』。 

 

編

號 

藝師/部落耆老 

姓名 
授課科目 

授課

節數 

相關證明文件

文號或敘述 

國教署   

審查情形 

國教署 

審查意見 

 

□上傳藝師相關證明及文件 PDF、PNG、JPG 檔 

  



 

 

附件 1-B  
 

教學材料費概算內容清冊表(請務必詳列) 

教學材料費-方案 1-甲班申請( 80 )節( 18,000 )元 

編號 品名 
單價

(元) 
數量 單位 

總價

(元) 
用途說明 

1 體驗材料費 300.00 20 人 6,000 
購買食材 (豬肉、青菜麵粉等)，及
戶外踏查所需體驗材料費。 
 

2 編織線材 200.00 20 組 4,000 編織課程所需材料 
 

3 
探索課程材
料 100.00 20 組 2,000 

購置魚竿、漁網、手套、膠鞋等探索
課程所需物件。 
 

4 木工板材 300.00 20 人 6,000 傳統木工製作所需板材 
 

合計

(元) 

    
18,000 

 

 

  



 

 

附件 1-C  
 

印刷費內容清冊表(請務必詳列) 

印刷費-方案 1-甲班申請( 80 )節( 4,000 )元 

編號 品名 
單價

(元) 
數量 單位 

總價

(元) 
用途說明 

1 講義印刷 100.00 40 份 4,000 
印製課程講義及成
果 
 

合計(元)     4,000  
 

  



 

 

附件 1-D  

 

非偏遠地區(含離島)學校外聘講師住宿、交通費， 

得在計畫中敘明需求理由後編列。 
 

理由如下：500字以內 

 

 
甲班：未編列非偏遠地區(含離島)學校外聘講師住宿、交通費 

 



 

 

D部分:申請學校基本資料(由系統帶入) 

縣/市(鄉/鎮/區) 澎湖縣(馬公市) 

國中/國小/國中小 
■國中 □國小 □國中小  

□完全中學 □高中附設國中部 

校名(學校代碼) 縣立文光國中(164513) 

學校類別 
□一般  □非山非市  ■離島 

■偏遠  □特偏      □極偏 

方案別 
■方案 1  本土語文活動課程 

□方案 2  整合式學習方案   

課程名稱 放綜一下，熱學文光 

暑期辦理期程 8 110 年 07月 05日至 07月 23日(甲班) 

申請總班級數 9 ( 1 )班 

參加學生數 10
  甲班(15)位  合計(15)位 

申請節數 11
  甲班(80)節  合計(80)節 

申請天數  甲班(10)天  

方案一：語言別 甲班(閩南)語，佔比(100.00%)。 

申請經費 14
  甲班(110,000)元 合計(110,000)元 

課程內容摘要 
以「綜合領域」的活動式課程架構串起整個夏日樂學，配合 108 彈性
校本課程「海洋島嶼」的教學模式，讓學生在夏季中快樂的學習。 
 

校長姓名 仰瓊宜 連絡電話/手機 069272992 
0932973102 

學校承辦人姓名/職稱 陳政一 
教務主任 連絡電話/手機 069272992 

0928370956 

學校承辦人信箱 sunny@mail.phc.edu.tw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計畫執行之最大期間，如遇颱風，可彈性延後計畫執行期程，至新學年度開學前。辦理時間可為週六、日。 
9 每班以 8 萬元為申請上限，每校申請以 1-3 班為原則，如學校已辦理達 3 年且成效良好者，至多申請 4 班(偏遠地區或離

島則為 10 萬)，相同年級之相同課程，建議合班上課，不宜拆成多班。 
10 偏遠地區或離島學校開班人數得調降至 10 人即可開班。 
11 申請節數至少 40 節，以 40~80 節為原則。 
14 可超過 80 節，但在預算內不可超過 8 萬元(偏遠地區或離島 10 萬元)。本計畫總經費上限如下：申請 40 節每班補助 5

萬、申請 50 節每班補助 6 萬、申請 60 節每班補助 7 萬、申請 70 節每班補助 7 萬 5、申請 80 節(含以上)每班補助 8 萬。 

*為提高學校申請方案一之意願，每班依節數提高補助金額如下: 

 (一)40~59 節：增加補助 8,000 元。 (二)60~80 節(含以上)：增加補助 1 萬元。 


